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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文化部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工作計

畫暨預算編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文化部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工作計

畫暨預算編製要點」

部　　長　史哲

一百十三年度及一百十四年度文化部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工作計畫暨預

算編製要點

一、目的及依據

　　文化部（以下稱本部）為依公共電視法（以下稱公視法）第二條編列預算捐贈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稱公視基金會）事宜，落實財團法人法第六十一條

第二項監督規定之精神，並尊重公視基金會節目編播自主原則下，規範辦理有關公視

基金會提出年度工作計畫及中長程計畫之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一）公視基金會應依下列規定分別提送中長程計畫及年度工作計畫：

１、中長程計畫：公視基金會應每三年擬訂中長程計畫，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

前一年十月底前提送本部。

２、年度工作計畫：公視基金會應依據中長程計畫訂定年度工作計畫，並於每

年二月底前將次年度工作計畫提送本部。一百十三年度工作計畫因應公視

法修法通過實際期程，於本年度十月底前提送本部。

３、中長程計畫及年度工作計畫應落實公視法精神及公共任務，具體納入規劃

從單一頻道轉型為臺灣內容產製及人才孵育中心、內容開發孵育及技轉、

提增合作合資合製模式、台語主流化、兒少及原創動畫內容產製提升等重

點項目，其內容至少應包括：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具體說明指標之評估

基準）、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過去執行情形及成果、執行策略及

方法、工作項目及其執行成效指標、查核點與預期效益、財務計畫（含預

算配置）及人力需求。

（二）公視基金會依核定之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應依下列規定提交工作進度報告：

１、依年度工作計畫之工作項目及其執行成效指標，撰擬工作進度報告，於每

年四月、九月底前分別提送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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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工作進度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各工作項目之執行進度、預算配置、指標

達成說明，並提具當期經費支出表（含專戶及非專戶經費），作為本部款

項撥付之參據。

（三）本部捐贈公視基金會經費之預算來源屬社會發展計畫、前瞻計畫、科技計畫

等國家專案計畫，於本要點未有規定者，依所屬計畫編列原則及管考相關規

定辦理，並應依專案計畫執行需求，配合提供資料及報告。

三、工作計畫之考核

（一）執行成效指標之擬訂：公視基金會應就年度工作計畫之工作項目，依計畫執

行之規劃時程分別訂定量化且具體之評估指標，並針對公共價值與品質訂有

多元評量，其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１、頻道類型節目產製時數：依各頻道營運方向，訂定各節目類型及產製時數

指標，其中應包含一定比例之新製時數，且各頻道每週播出之本國自製節

目時數，不少於該頻道一週總時數百分之七十。

２、內容開發孵育：提出臺灣戲劇節目原創內容及劇本開發孵育件數、與產業

合作投資節目開發及產製件數等。

３、台語主流化：提出台語內容開發與孵育及各類型台語節目產製件數、台語

製播人才培育等，並訂有台語節目與產業及影音平台合資合製件數，其中

應包含至少啟動兩部合資合製之大型旗艦型節目。

４、兒少及原創動畫內容提升：提出臺灣原生兒少內容開發、各類型兒少內容

產製、以及兒少內容製播人才培育等規劃，並訂有一定比例之兒少內容開

發孵育件數、兒少節目合資合製件數及節目產製時數，其中應包含至少啟

動一部合資合製之大型旗艦型節目。

５、人力資源運用：公視基金會應於年度工作計畫檢附各頻道人力配置之編制

員額，並提出各頻道實際員額數（含總數及人力各類型配置人數），人事

費用應以各頻道前一年度配置之額度為基準，如因業務運作需求有增減者

應說明其合理性。如於年度中有人事費用流用變更之需求，應函報本部核

定辦理。

（二）公視基金會應依下列規定每年提送績效評估報告：

１、公視基金會應就前一年度工作計畫之整體執行情形撰擬績效評估報告，於

每年二月底前提送本部辦理績效評估作業。

２、績效評估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年度工作計畫項目執行成效指標之執行

情形、成果分析；各專戶或非專戶之經費運用說明、所產生之賸餘款、利

息或衍生收入之運用；執行經驗分享與政策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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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部完成績效評估作業後，應將評估結果公布於本部網站，公視基金會應

同步主動公開報告內容。

（三）本部就公視基金會年度工作計畫之執行情形及查核情況，作為下一年度編列

捐贈預算之參據。

四、預算之編列與核撥

（一）本部對公視基金會之捐贈不另訂契約，公視基金會應依本部核定之年度工作

計畫、中長程計畫以及本要點規範執行預算。

（二）公視基金會辦理台語台之業務，應依公視法第十條規定保障經費及專款專

用，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１、頻道應設立經費專戶，於預算書以獨立會計報表敘明。

２、頻道營運之預算編列，應以年度工作計畫確立其營運之主體性及獨立性。

３、頻道年度終了之賸餘款納入各頻道專戶之餘額，併於下一年度規劃使用。

（三）公視基金會應依本部核定之年度工作計畫（包含預算額度、工作項目、人力

需求等），於每年七月底前完成預算書編製，報送本部核轉立法院審查。一

百十三年度預算書編製因應公視法修法通過實際期程辦理。

（四）公視基金會預算之核撥，由本部依立法院通過之年度預算，就公視基金會提

供各專戶帳號，依公視按月所提分配額度撥付經費，公視基金會應檢附領

據、各專戶之經費執行進度表向本部請款。

五、公視基金會之預決算執行相關事項，除依本要點外，應依公視法、財團法人法、預算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本要點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部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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